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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名：擬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183-1 地號等產業特

定專用區(一)(工)、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 

申請單位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

辦理單位：臺北市政府 

計畫範圍：詳如計畫圖示 

類    別： 擬定 

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 22條 

詳細說明： 

壹、計畫緣起及範圍 

一、計畫緣起 

依臺北市政府 107年 12月 17日府都規字第 10720732431號公

告實施「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案」

規定，本細部計畫範圍屬暫予保留地區（一），原則同意變更工業

區為特定專用區，但應依主要計畫暫予保留範圍及細部計畫都市更

新單元範圍辦理，並由實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並辦理公

開展覽後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、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。

細部計畫應載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、變更回饋規定及開闢公共設施

等內容，得依法定程序併同辦理。在未依上開事項辦理前，仍維持

原使用分區。 

本計畫區業由都市更新案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擬具都

市更新事業計畫，於 111年 8月 30日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，

臺北市政府 112 年 8月 10 日府都新字第 11260047291號公告，自

112 年 8月 15日起辦理公開展覽 30日。本計畫依「變更臺北市南

港區都市計畫（玉成段二小段 183-1地號等）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

主要計畫案」規定，配合「擬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183-1

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，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規定，

擬定細部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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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範圍與權屬 

本計畫區位屬臺北市政府 108 年 1 月 18 日府都規字第

10760657151號公告「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通盤檢討）

案」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。依 111 年 12 月 1 日府都規字第

11100989601 號公告發布實施之「修訂『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

部計畫（通盤檢討）案』內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案」規定，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之開發得參考南港區細部計畫通盤

檢討案劃設都市更新單元線開發整合（詳圖 1）。如細部計畫更新單

元線與事業計畫更新單元不一致時，依都市更新條例等相關法令規

定辦理。 

計畫區位於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47巷、南港路三段67巷、

南港路三段所圍街廓範圍內部分土地（詳圖 2），包括臺北市南港區

玉成段二小段 183-1、184、185、188、188-2及 188-3地號等 6筆

土地，業經 112 年 2 月 17 日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

577次會議審議同意更新單元範圍在案，計畫面積約 1,481.00平方

公尺，皆為私有土地（詳表 1、圖 3）。 

表 1 計畫區土地權屬統計表 

地段 地號 
土地面積 

(平方公尺) 
土地所有權人 比例(%) 

南港區

玉成段

二小段 

183-1 63.00 

私人 100 

184 892.00 

185 207.00 

188 151.00 

188-2 155.00 

188-3 13.00 

合計 1481.00 --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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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計畫範圍套繪都市更新單元指示線示意圖 

計畫範圍 都市更新單元指示
線 

83 年以後新建建築物線 

圖
例 

3-N1 

3-11 

3-12 

3-13 

3-N2 

3-N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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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計畫位置示意圖 

計畫範圍 
圖
例 

第三種工業區 
供 3 
工 3 

公園用地 公 

特定商業區(三) 
供 3 

交通用地(兼供道
路使用) 

郵政用地 郵 

特定商業區(四) 
供 3 

河川區 
供 3 

河 

產業特定專用區(一)(工) 
供 3 

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(一)(住) 
供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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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計畫區土地權屬示意圖 

計畫範圍 私有土地 
圖
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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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主要計畫概要 

「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（玉成段二小段 183-1地號等）工

業區為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」內容摘要如下： 

一、為配合南港區發展特性整體規劃，本計畫區依臺北市政府 107年 12

月 17日府都規字第 10720732431號公告實施之「臺北市南港區都市

計畫主要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案」規定，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，

變更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，其變更理由及條件內容如下： 

(一)變更理由 

依臺北市政府 107年公告「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

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案」，本計畫區位變更編號主玉 11範圍內，

屬暫予保留地區（一），原則同意變更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（詳圖

4）。但應依主要計畫暫予保留範圍、細部計畫劃設都市更新單元

及都市更新條例有關規定，由實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

並辦理公開展覽後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、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

定後實施。細部計畫應載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、變更回饋規定及

開闢公共設施等內容，得依法定程序併同辦理。在未依上開事項

辦理前，仍維持原使用分區。 

(二)開發方式 

未來變更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之土地應以都市更新方式開發。

如以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」或「臺北市政府辦

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準則」等其他方式申請重建或

改建之建築基地，則應依原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辦理，不得適用特

定專用區之規定。 

(三)開發類型與回饋機制 

1.特定專用區內認屬為第一類老舊聚落之土地，未來作住宅使用得

免予回饋。其老舊聚落認定標準及回饋規定應於通案細部計畫載

明。 

2.特定專用區內非屬第一類老舊聚落之土地，未來仍應作工業或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之產業使用；如作住宅或商業使用等非工業

區允許使用者，則應參照「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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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下列回饋原則另案辦理變更主要計畫及簽定協議書。 

(1）非老舊聚落作住宅使用應回饋 37%之土地或等值樓地板面積

或代金。 

(2)非老舊聚落作商業使用應回饋 40.5%之土地或等值樓地板面

積或代金。 

(四)特定專用區之強度、土地使用、更新單元等於通案細部計畫內明

訂作為個案擬定細部計畫之指導原則。 

 

圖 4 暫予保留地區(一)原則同意變更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位置示意圖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案，本計畫繪製。 

二、本計畫區係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，變更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（詳圖

5），以配合南港區發展特性整體規劃，提供產業轉型與升級之發展

環境。 

三、為配合生態景觀廊、串連周邊綠帶系統，提升步行環境品質並降低

未來開發衍生之交通衝擊，應於細部計畫檢討留設必要之開放空

間。 

圖例 行政區範圍 

生活圈範圍 

計畫範圍 

暫予保留地區(一) 
*原變更編號 
原則同意變更工業區
為特定專用區範圍 

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
小段183-1地號等土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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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主要計畫變更示意圖 

 

圖
例 

計畫範圍 

工業區 
供 3 
工 公園用地 公 商業區 

供 3 
商 

交通用地(兼供道路使用) 

變更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 
供3 
特 

特定專用區 
供 3 
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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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「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通盤檢討）案」及「修訂

『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通盤檢討）案』內產業
生活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」內有關產業生活特定

專用區之發展構想 

依據臺北市政府 111 年 12 月 1 日府都規字第 11100989601 號公

告實施之「修訂『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通盤檢討）案』

內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」規定，向陽路以西原屬

第三種工業區土地擬定為產業（生活）特定專用區（一）（詳圖 6），

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之開發得參考南港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劃設

都市更新單元線開發整合，如細部計畫更新單元線與事業計畫更新單

元不一致時，依都市更新條例等相關法規辦理（詳圖 7）。另依據臺北

市政府 108 年 1 月 18 日府都規字第 10760657151 號公告實施之

「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通盤檢討）案」預留細部計畫道

路及規範相關退縮留設開放空間（詳圖 8、9）等內容。 

 

圖 6 擬定特定專用區為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(一)位置示意圖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(通盤檢討)案，本計畫繪製。 

 

圖例 

計畫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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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都市更新單元指示線示意圖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(通盤檢討)案，本計畫繪製。 

 

圖 8 預留細部計畫道路位置示意圖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(通盤檢討)案，本計畫繪製。 

圖例 

計畫範圍 

預擬細部計畫道路 

圖例 

計畫範圍 

都市更新單元建議範圍 

83 年以後新建建築物 

公有土地 

預擬細部計畫道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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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9 退縮留設開放空間位置示意圖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(通盤檢討)案，本計畫繪製。 

圖例 

計畫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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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計畫構想 

一、發展定位 

依「擬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183-1地號等 6筆土地都

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及臺北市政府 111 年 12 月 1 日府都規字第

11100989601 號公告發布實施之「修訂『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

部計畫（通盤檢討）案』內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案」劃設之第一類老舊聚落範圍檢討，本計畫區內屬第二類非老舊

聚落（詳圖 10），配合南港地區產業轉型與升級之構想，本計畫區

以複合型產業使用為定位，未來計畫新建符合綠建築標章之建築物，

主要作為體育事業企業總部使用，並引進日常用品零售業，延續周

邊產業活動。 

 

圖 10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第一類老舊聚落範圍示意圖 

資料來源：修訂「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通盤檢討）案」內產業生活
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，本計畫繪製。 

 

  

計畫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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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 

(一)產業特定專用區(一)(工) 

本計畫區總面積 1,481.00 平方公尺，扣除應留設道路用地

(116.25 平方公尺)後之土地(1,364.75 平方公尺)皆規劃為產業

使用，供企業總部、一般事務所及日常用品零售業使用為主。因

本案不得作住宅使用，不具居住生活之性質，故擬定分區為產業

特定專用區(一)(工)，容積總量不超過基準容積 2倍上限。 

(二)道路用地 

依據臺北市政府 111年 12月 1日公告「修訂『臺北市南港區

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通盤檢討）案』內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土地

使用分區管制案」規定，南港路三段 67巷預留細部計畫道路寬度

為 15 公尺，由兩側建築基地退縮留設道路用地，南港路三段 67

巷現況寬度 10 公尺，爰本計畫自建築線退縮 2.5 公尺留設細部

計畫道路；前述預留細部計畫道路之原可建築土地其容積得調派

至更新單元內，該調派容積屬基準容積，得核算都市更新容積獎

勵。道路經容積調派後，應無償捐贈予臺北市所有。 

三、開放空間系統 

本計畫強調「以人為本」交通規劃理念，臨計畫道路側均退縮

留設 4 公尺以上帶狀式開放空間，供人行與自行車使用，透過沿街

步道式開放空間設計，提供舒適、便利之休憩環境(詳圖 1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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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1 計畫區規劃構想示意圖 

產業機能 

產業機能 

圖
例 

計畫範圍 退縮留設至少 4 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 

留設寬度 2.5 公尺計畫道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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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計畫內容 

一、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

本計畫區擬定為產業特定專用區(一)(工)及道路用地。計畫面

積詳表 2，計畫內容詳圖 12。 

表 2 細部計畫擬定土地使用分區內容說明表 

位置 
擬定土地 

使用分區 

面積 

(平方公尺) 
擬定理由 

玉成段二小段

183-1(部分)、

184(部分)、185、

188(部分)、

188-2(部分)及

188-3地號等 

產業特定 

專用區

(一)(工) 

1,364.75 

促進地區產業升級轉

型，透過都市更新，改

善地區生活機能，提升

地區產業發展之環境品

質與都市景觀，配合擬

定產業使用之土地使用

管制內容。 

玉成段二小段

183-1(部分)、

184(部分)、188(部

分)及 188-2(部分)

地號等 

道路用地 116.25 

配合臺北市南港區都市

計畫細部計畫（通盤檢

討）案之指導，留設寬

度 2.5 公尺道路用地，

以提升地區通行及消防

救災機能。 

合計 1,481.00 -- 

註：各使用分區之位置、面積、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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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2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183-1地號等產業特定專用區

(一)(工)、道路用地細部計畫示意圖 

計畫範圍 圖
例 

第三種工業區 
供 3 
工 3 

公園用地 公 

產業特定專用區(一)(工) 
供3 

特定商業區(三) 
供 3 

交通用地(兼供道路使用) 

道路用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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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

(一)土地使用強度 

表 3 計畫區土地使用強度一覽表 

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

產業特定 

專用區

(一)(工) 

55% 325.55％ 

依 111 年 12 月 1 日府都規字第

11100989601 號公告發布實施之「修訂

『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通

盤檢討）案』內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土

地使用分區管制案」規定辦理，都市更

新單元內預留計畫道路之原可建築土

地其容積得調派至更新單元內，該調派

容積屬基準容積，得核算都市更新容積

獎勵，容積率以計畫範圍西側（原第三

種工業區）擬變成道路用地部分容積等

值調派後，計算基準容積為 325.55%，

其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地號、面積、

土地公告現值及計算方式詳附件三。 
註：若依公告實施後之計畫圖實地地籍分割測量後之面積，計算容積調派後之容積率高

於上表規定，則依上表規定之容積率辦理，若容積調派後之容積率低於上表規定，

則依較低之容積率辦理。 

(二)土地使用項目 

產業特定專用區(一)(工)土地使用項目比照第三種工業區規

定辦理，並得允許作策略性產業使用及經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認定作企業總部使用或重要新興產業使用。 

(三)容積上限 

產業特定專用區(一)(工)基準容積加計都市更新及其他獎勵

容積、容積移轉、增額容積等增加建築容積，容積總量不得超過

基準容積 2 倍上限。 

(四)其他未規定事項，產業特定專用區(一)(工)比照第三種工業區規

定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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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都市設計準則 

為維護本細部計畫區良好之環境品質，特訂定本準則以加強實

施建築管理，本細部計畫範圍之開發建築應經「臺北市都市設計及

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審議通過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。 

(一)開放空間系統(詳圖 13) 

1.本計畫區西側配合擬定寬度 2.5公尺計畫道路後，應自建築線再

退縮留設至少 4 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。 

2.本計畫區南側臨計畫道路部分應自建築線退縮留設至少 4 公尺

帶狀式開放空間。 

3.退縮留設之人行道或開放空間應為連續性鋪面，如有車道穿越時，

其鋪面仍應連續。 

4.依規定退縮留設之 4 公尺以上帶狀式開放空間應沿建築線 1.5

公尺範圍內列植喬木為原則。 

(二)建築設計 

1.本計畫區地下層開挖範圍以不超過法定建蔽率加 10%為原則。 

2.建築物臨街面應設置適當之人行開口，以加強建築物與外部開放

空間之活動互動性，並延續地區街道活動氣氛。 

3.建築基地集中留設法定空地提供休憩使用。 

4.建築基地綠覆率達 70%以上，倘本計畫區申請容積移轉，建築基

地綠覆率達 100%，建築能效應達 1級能效標準。 

5.計畫區內新建建築物均應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，取得綠建築

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，取得綠建築標章，並

得依相關規定申請容積獎勵。 

(三)交通規劃及停車空間管理 

1.基地開發所衍生停車、裝卸貨及臨停需求，應於基地內自行滿

足。 

2.為兼顧車輛及人行動線之安全，鋪面設計及號誌設置應以引導人

車分流、確保安全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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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本都市設計準則中，部分列為「原則」性之規定，如經「臺北市

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審議通過，得不受此

原則性規定限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3 計畫區開放空間系統示意圖 

圖
例 

計畫範圍 

退縮留設至少 4 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 

擬定寬度 2.5 公尺計畫道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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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事業及財務計畫 

計畫區以都市更新方式開發，臨南港路三段 67 巷留設之細部計

畫道路，應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，領得使用執照前，完成道路用地

開闢，並於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4 條規定辦理權利變更或塗銷登記，

將道路用地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臺北市。 

表 4 事業及財務計畫概估表 

公共

設施

種類 

面積

(平方

公尺) 

土地取得方式 
開闢經費

(元) 
主辦單位 

價購 
土地

重劃 

獎勵

投資 
其他 

道路

用地 
116.25 - - - Ⅴ 544,050 

臺北市南港區玉

成段二小段 183-1

地號等 6筆土地都

市更新事業計畫

案之實施者 

合計 116.25     544,050 - 

備註 1：本案開闢經費得依都市更新事業審議結果與實際情形予以調整。 

備註 2：本計畫變更後道路用地之實際面積應依公告實施後之計畫圖實地

分割測量為準。 

柒、其他 

一、實施者應自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起二年內，或權利變換計畫

核定之日起一年內申請建造執照。未依前述時程辦理者，應回復為

工業區（第三種工業區）。 

二、本計畫未規定之事項，悉依 111年 12月 1日府都規字第 1100989601

號公告發布實施「修訂『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通盤檢

討）案』內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」、臺北市土地

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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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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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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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3-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三、容積調派之計算方式 



 

附 3-2 

(一)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地號、面積 

項目 地號 面積 原計畫 新計畫 

送出

基地 

南港區

玉成段

二小段 

183-1(部分) 4.34 

第三種 

工業區 
道路用地 

184(部分) 73.26 

188(部分) 21.34 

188-2(部分) 17.31 

小計 116.25 -- -- 

接受

基地 

南港區

玉成段

二小段 

183-1(部分) 58.66 

第三種 

工業區 

產業特定 

專用區

(一)(工) 

184(部分) 818.74 

185 207.00 

188(部分) 129.66 

188-2(部分) 137.69 

188-3 13.00 

小計 1,364.75 -- -- 

總計 1,481.00 -- -- 
註：本計畫變更後各用地之實際形狀、大小及位置應依公告實施後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

量為準。 

(二)計算公式 

本案容積調派送出基地面積：116.25平方公尺 

111年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平均公告現值：184,000元/平方公尺 

111年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平均公告現值：184,000元/平方公尺 

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容積率：300％ 

送出基地調派之容積率 

＝(送出基地面積×送出基地原容積率 × 111年送出基地平均公告現值)÷

(接受基地面積 × 111年接受基地平均公告現值) 

＝(116.25 ㎡ × 300％ × 184,000)÷(1,364.75㎡ × 184,000)=25.55％。 

接受基地調派後之基準容積率 

＝基準容積率+調派之容積率 

＝300％ + 25.55％ = 325.55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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